珠海市2025年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

情况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是企事业单位预防和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的重要依据，是强化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环境风险防控的重要手段。为切实提高我市应对环境突发事件的防控处置能力，根据《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珠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珠海市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要点指引（试行）的通知》的要求，我局要求我市风险源企业严格按照相关规定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报生态环境部门备案登记。主要做法如下：

专人负责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审查

我局高度重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工作，由环境应急预案涉及的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对各企业报送应急预案进行审核，符合要求的给予登记备案；对不符合要求的预案，及时要求企业进行完善后登记备案。
积极督促企业切实做好应急预案备案工作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加强辖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备案工作，督促企业及时编制、修订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开展政企环境应急演练，提高应急预案可操作性，确保处置突发环境事件有章可循、有案可依、有备无患，经统计，2025年我市共办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771宗，其中一般环境风险等级的645宗，较大环境风险等级的108宗，重大环境风险等级的18宗。

积极落实广东省环境风险源与应急资源信息数据库平台的相关要求

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印发《2025年广东省环境应急管理工作要点》要求，我局积极参加和开展环境应急培训，各辖区生态环境部门对企事业单位平台填报进行指导，督促企业在线电子备案，提升环境风险防范工作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